《盐城市亭湖区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实施办法》
（亭政规发〔2022〕3号）解读
现将《盐城市亭湖区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实施办法》（亭政规发〔2022〕3号，以下简称《实施办法》）制定情况作如下说明：
一、制定背景和政策依据
（一）制定背景。2019年，国家修订了《土地管理法》，对涉及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方面内容作出了调整。2013年实施的《江苏省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》（江苏省政府令第93号）已不适应新的上位法律，于2022年3月1日废止。为了有效衔接《土地管理法》，省、市对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都进行了进一步规范和完善。2021年12月30日，省政府颁布《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》（苏政发〔2021〕87号）（以下简称“省政府87号文”），于2022年3月1日起实施。2022年4月2日，市政府印发《盐城市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实施办法》（盐政规发〔2022〕4号）（以下简称“市政府4号文”），已于2022年5月8日起施行。
我区现行的《盐城市亭湖区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实施办法》（亭政规发〔2014〕10号），是根据“省政府93号令”制定的，必须根据最新的上位法律和规定，同步调整更新。
（二）制定过程。为迅速贯彻落实省市政府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区人社局牵头起草了《实施办法》征求意见稿，于2022年4月11日形成初稿，并先后征求了区财政局、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、农业农村局以及各镇（街道、园区）的意见。4月26日提请区司法局审查，5月12日～31日在区政府网站公开征求意见，期间未收到意见和建议，6月7日通过合法性审查，6月8日上报区政府履行审签程序。《实施办法》已经区政府第4次常务会审议通过，以规范性文件形式印发，于2022年8月14日起施行。
（三）政策依据。我区起草的《实施办法》和上级的规范要求是一致的，主要依据是2021年12月30日省政府颁布的《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》（苏政发〔2021〕87号）和2022年4月2日市政府印发的《盐城市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实施办法》（盐政规发〔2022〕4号）。
二、新老政策的差异
与省政府93号令、市政府盐政规发〔2014〕7号和区政府亭政规发〔2014〕10号文相比，省市区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新政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差异：
一是调整了安置补助费支付方式。“省政府93号令”对被征地农民安置补助费的支付方式没有明确规定，施行期间，全省都采取了将安置补助费用于社会保障的通用做法，基层干部和被征地农民的接受度较高。新的上位法律规定：“安置补助费归被征地农民所有”。为了规避政策合法性风险，“省政府87号文”明确：“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时，保障对象经书面确认，可通过安置补助费全额抵缴的方式增加社会保障费用；经书面确认不抵缴的，设区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将安置补助费足额支付给保障对象本人”。
二是更换了筹资标准测算参数。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的筹集标准，“省政府93号令”规定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相挂钩。“省政府87号文”规定改为与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工资下限相挂钩，并明确了苏南、苏中、苏北三类地区的社会保障费用的最低筹资标准，苏北地区最低筹资标准为苏南地区最低筹资标准的80%。
三是不再单独建立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。“省政府93号令”虽然要求将被征地农民纳入社会保障，但是作为一个特殊群体，专门建立养老保障制度。“省政府87号文”规定，将被征地农民纳入现行基本养老保险体系，作为正常的参保对象，可选择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或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。
三、我区《实施办法》的主要内容
我区制定的《实施办法》与“省政府87号文”、“市政府4号文”的政策是完全一致的，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予以明确：
一是对安置人员产生办法的授权性条款作出了规定。“省政府87号文”授权设区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制定被征地农民名单的具体产生办法；市实施办法明确：被征地农民名单的产生办法，继续授权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制定。我区安置人员产生办法参照区有关规定执行，并在实施细则中进一步明确。
二是鼓励并积极引导安置补助费抵缴社会保障费用。“省政府87号文”规定保障对象可以自主选择安置补助费处置办法，可以将安置补助费全额抵缴增加社会保障费用，也可以不抵缴。但从长远看，将安置补助费充实到社会保障费用中，可以有效提高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待遇和社会保障水平。为此，在“市政府4号文”，《实施办法》第八条“鼓励保障对象将安置补助费充实到社会保障费用中”的基础上，表述为“鼓励并积极引导保障对象将安置补助费充实到社会保障费用中”。
 

